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務處9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議程
開會時間：96年4月18日（星期三）上午10時10分

開會地點：本校行政大樓3樓第1會議室

主 持 人：謝教務長 寶全                        記錄：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報告：
貳、工作報告：

【綜教組報告】:
【教學組報告】:
【研教組報告】:
【教學資源中心報告】:
【進修部報告】: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進修部

案  由：本校96學年度新增暨調整系所之課程規劃，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日間部碩士班：新設休閒運動保健系碩士班1班。
二、日間部大學部四技：經營管理系改名工業管理系2班、企業管理系2班、農企業管理系1班。另餐旅暨遊憩管理系改名餐旅管理系。

三、進修部：經營管理系改名企業管理系。

四、所有課程皆經96年3月28日校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各系所課程規劃表、必選修科目表（如附件1）、檢索表、中英文摘要（如傳閱附件1）。

五、決議通過後自96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實施。

決  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修訂「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4條(如附件2)，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96年3月28日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二、修訂條文對照如下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原因

	第4條
	本會由教務長、教學業務發展組組長、研究所教育組組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進修推廣部主任、進修推廣部進修教育組組長、各學院學生代表乙名組成之。教務長為主任委員，教學業務發展組組長為秘書，綜理本會行政業務。
	本會由教務長、教學業務發展組組長、研究所教育組組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進修推廣部主任、進修推廣部進修教育組組長組成之。教務長為主任委員，教學業務發展組組長為秘書，綜理本會行政業務。
	大學法施行細則業於95年8月16日修正發布施行，第24條規定：「各校召開課程規劃會議時，應有學生代表參與相關議案之討論。」故增訂由各學院推薦乙名學生代表參加。


決  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農、工、管、人文學院

 案  由：修訂「農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工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管理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人文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提請討論。（如附件3-1.3-2.3-3.3-4）
 說  明：本案業經96年3月28日95學年度第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決  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95學年度第2學期各系所新增專業選修課程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96年3月28日95學年度第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

     二、科目表如附件4,中英文摘要如傳閱附件2。

決  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  由︰擬追認「論文寫作」、「科技英文」為工學院研究生之必選修科目，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95學年度研究所一般生招生簡章中規定入學後需參加工學院所舉辦之國文與英文基本能力測驗。

     二、國文基本能力未通過者，需選修工學院所開設「論文寫作」（2學分，2小時），學分。授課教師為通識中心陳文章老師。

三、英文基本能力未通過者，需選修工學院所開設「科技英文」（2學分，2小時），但不計入畢業學分。授課教師為車輛工程系梁智創老師。

     四、本案業經96年3月28日95學年度第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中英文摘要如附件5。

 決  議：
【提案六】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 由：94學年度入學企管系之學程「行銷管理學程」、「產銷管理學程」更名暨調整94學年度入學企管系之學程課程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原94學年度入學企管系之學程「行銷管理學程」更名為「商業管理學程」，「產銷管理學程」更名為「工業管理學程」。
二、檢附更名後「商業管理學程」、「工業管理學程」、「財務金融管理學程」之必選修科目表（如附件6）。

三、本案業經96年3月28日 95學年度第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決 議：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文學院

案 由：修正人文學院「度假休閒學程設置辦法」及「戶外冒險教育學程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96年3月28日95學年度第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二、檢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度假休閒學程設置辦法（修正草案）」及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戶外冒險教育學程設置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7-1、7-2）
決 議： 

【提案八】                                       提案單位：農企業管理系

案 由：擬申請網路教學課程「管理學概論」，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96年3月28日 95學年度第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二、本課程授課教師為林永順老師。檢附網路授課開課申請表、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各乙份。（如附件8-1、8-2）
決 議：
【提案九】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修訂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請討論。
說 明：
	序號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第一條

開課人數：
一 選修課之開課人數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大學部…。
（二）碩士班…;博士班課程選課人數，專業必修至少一（含）人，專業選修至少一（含）人;依據開課學制核計授課時數。

	第一條

開課人數：
一 選修課之開課人數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大學部…。
（二）碩士班課程選課人數，專業必修至少五（含）人，專業選修至少五（含）人；碩士在職專班課程選課人數，專業選修平均人數至少六(含)人。
	增修博士班選課人數相關規定。

	第

六

條


	授課鐘點規定：

一 本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每週分別為教授八小時，副教授九小時，助理教授九至十小時，講師十小時。

二  …。

三 教師授課時數併計前款條列時數後，若未符合規定者，應培養第二專長，或科系課程、人員整合或改聘為兼任教師。

	授課鐘點規定：

一 教育部規定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每週分別為教授八小時，副教授九小時，助理教授九至十小時，講師十小時。

二  …。

三 教師授課時數併計前款條列時數後，若未符合教育部規定者，應培養第二專長，或科系課程、人員整合或改聘為兼任教師。
	依據教育部95年11月6日台高(二)字第0950145293D號函(如附件)


決 議：
【提案十】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 由：擬修正本校「課程講授意見調查實施要點」，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課程講授意見調查實施要點」於86年8月15日本校86學年度臨時教務會議修正通過後實施。

二、95年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分項計畫1-1-2為提升本校教師教學評鑑工具之客觀評分規準，建構多元化教學評鑑工具，特修訂本校課程講授意見調查問卷，新修訂之問卷分「一般課程」及「實習課程」2卷。

三、為新修訂問卷之施行適法性，乃修訂本校「課程講授意見調查實施要點」

	條文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第三條
	課程講授意見調查之科目，每位任課教師以一門課為原則，一般課程使用「一般課程」問卷，實習（驗）及體育課程使用「實習課程」問卷，調查之科目由各系系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指定之。

	課程講授意見調查之科目，每位任課教師以一門課為原則，調查之科目由各系系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指定之。
	配合本校95年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及新修定課程講授意見調查問卷而修訂。


 決 議：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 由：擬增訂本校「教學助理研習實施辦法」，請討論。
說 明：

一、為執行教學卓越計畫，提升教學品質，並依據本校「大班教學助理工讀時數申請辦法」及「工讀助學金工作要點」訂定本辦法。

二、辦法草案如附件9。

三、修訂通過後，正式公告自96學年度起實施。
決 議：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教學資源中心
案 由：擬增訂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績優人員獎勵辦法」，請討論。

說 明：

一、為積極參與教學卓越計畫，鼓勵績優人員，特訂定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績優人員獎勵辦法。

二、辦法草案如附件10。

三、修訂通過後，正式公告自95學年度起實施。

決 議：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 由：師資培育中心開設「中等教育學程、幼稚教育學程」之必修課程，均採選修課程(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第一條之「…專業選修至少十五（含）人」) 開課基本人數採計並核發鐘點費案，請討論。

說 明：

一、依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五條說明：「…各類科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
應修學分數，規定如下：
(一)、中等學校：至少二十六學分，(必修14學分，選修12學分 )。 
(二)、幼稚園：至少二十六學分((必修20學分，選修6學分)。

就各系所之學生修習教育學程之課程，應視為外系選(修)讀且依相關規定額外繳交學分費。
二、為近年來因全國所培育之師資過剩及少子化之現象逐漸浮現，而導致教育部自94學年度起逐年減少師資培育學生數，96學年度本校僅招生29名師資培育學生。

三、又依教育部91年7月9日台(91)師(二)字第91099623號函示：「…未經甄試合格不得預先修讀教育學程之學分」。

四、綜上述並調查各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之必、選修開課人數統計表(如傳閱附件3)，
擬請考量在有限之招生人數下，本中心必修課程之開課人數，准依本校選修基本
人數15人核計之。
決 議：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 由：修訂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師資培育中心學生選課暨修課要點」案，
請追認。

說 明：

一、依教育部95年12月8日台中(二)字第0950183265號說明：「部份條文修訂後再行報部備查，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11。

二、唯時效緊迫依教育部建議修訂後，經本中心96年1月10日本中心95學年度第1學期6次中心會議通過後先行報部備查，並經教育部96年2月26日台中(二)字第0960021385號函備查在案(如傳閱附件4)。
決 議：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教務章則相關法規（如附件12），提請討論。
說 明：

1、 修正本校教務章則相關法規
1、修正本校學則（如附件12-1）。
2、修正本校碩士學位考試辦法（如附件12-2）。
3、修正本校博士學位考試辦法（如附件12-3）。
4、修正本校研究生修業注意事項（如附件12-4）。
5、修正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如附件12-5）。
6、修正本校學生轉系辦法（如附件12-6）。
7、修正本校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辦法（如附件17-7）。
8、修正本校學生學業成績預警制度實施辦法（如附件18-8）。
2、 經教務會議通過後，依各項法規其審查程序辦理後續作業。
決 議：
肆、臨時動議：
伍、主席結論：
陸、散會：













1

7
7

